祁阳县调整农村道路客运票价方案
  一、基本情况
我县境内共有客运线路111条，营运车辆370台。现行农村客运票价是依据原湖南省物价局、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《湖南省道路汽车客运价格监管办法》（湘价商［2009］331号）的通知和原湖南省物价局、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《湖南省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湘价商［2014］61号）文件进行核定的，由县交通运输部门核定各条线路公路里程和车辆等级，县物价部门根据对应的运价（普通车0.16元／人·公里，中级车0.21元／人·公里）和燃油附加费核定票价。目前，冷水滩区、零陵区已于2018年底执行新的票价标准（0.26元／人·公里），并且每条线路增加额度控制在0.5元—2元之间。近年来，由于管理费、司乘人员工资、保险费、维护费等费用大幅上涨，导致客运成本增加，利润微薄，票价管理予矛盾十分突出。
二、权限规定

根据省发改委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定价目录>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调〔2017〕1237号）文件规定，道路班车客运、农村道路客运票价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定价。跨县、县内线路班车客运运价率、燃油附加费标准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定价。
 三、本次核定
     本次调价，按照市发改委关于《核定农村道路客运票价的原则》，坚持周边县不高于两区的标准和同城同价原则，严格按照相关的法规、程序进行核定。根据我局成本审核结论，参考零陵区、冷水滩区的做法，按照普通车0.21元／人·公里，中级车0.26元／人·公里核定，并且每条线路增加额度控制在0.5元-2元之间。根据湘价商[2014] 61号文件规定，农村客运同一线路原则上只核定一种车型等级票价。目前，我县不少线路已逐步投入和更换中级车。建议本次票价拟调整全县农村道路客运票价按普通车0.21元／人·公里，中级车0.26元／人·公里基本运价标准核算。并且各条线路的增加额度在0.5元—2元之间。并以此制定梯形票价（含燃油附加费），但各条线路增加额度最高不得超过2元。
